
 

1 

國立臺灣大學雙語教育中心 

開授 mini-EMI 課程補助實施要點 
 

民國 113 年 11 月 4 日雙語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壹、 目的 

為協助尚未修讀 EMI 課程的學生提前體驗全英授課環境，並順利銜接 EMI 課

程以學習專業課程之先備知識，特制定本補助要點以鼓勵本校教師開設 mini-

EMI 課程。Mini-EMI 課程將基於各系所必修課程的精簡版或入門版，讓學生

逐步熟悉全英語教學模式，並掌握相關領域的基礎知識，為後續專業學習奠定

基礎。此外，本補助亦鼓勵尚未有 EMI 教學經驗的教師試行 EMI 課程，透過

mini-EMI 課程，逐步適應全英語授課模式。期望這些措施不僅能提升學生的學

術競爭力，還能促使更多教師逐漸加入 EMI 教學，為彼此創造更豐富且多元

的學習與教學體驗。 

貳、 補助對象 

本補助對象為本校編制內之專任及專案教師，無論是否有 EMI 授課經驗。聘

任時要求以全英語授課之教師不在補助範圍內，惟特殊情況下可專案申請。

尚未開設 EMI 課程的教師，亦可藉此機會試行 mini-EMI 課程，作為探索

EMI 教學模式的起點。 

參、 申請課程資格 

一、 申請本補助之課程須經系（所、學位學程）及院之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 

二、 申請本補助之課程須符合教育部對全英語授課（EMI）的定義，即在非英

語母語環境中，課程內容傳遞、師生互動、學習材料以及學習成果展示

與評量，全程使用英語。學生間互動於特定情況下可短暫使用中文（如

分組討論時的創意發想或腦力激盪），但最終討論成果須以英語呈現，

並隨著學生英語能力提升，鼓勵在課堂討論中使用更多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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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課程組合及授課方式 

一、 課程學分：大學部課程，每門課為一學分，每週授課一小時。 

二、 課程數量：於同一學期內，每學院至多可申請補助三門 mini-EMI 課

程，並以每系所開設一門課程為原則。 

三、 修課人數：修課人數須達 25 位（含）以上學士生。 

四、 審查機制：由本校國際事務處進行課程審核。 

五、 課程組合： 

（一） 由同一學院內三名（含）以上教師共同授課。 

（二） 由同一學院內兩名（含）以上教師與一名英語教學之教師，專

長為英語相關領域（含英語教學、應用語言學、語言學、文

學、教育）共同授課。 

（三） 授課教師可選擇現有 EMI 課程之精簡版或以各系所必修課程的

入門版為基礎開設新課程，並鼓勵尚未有 EMI 經驗的教師參與

試行，以累積 EMI 教學經驗。 

六、 授課方式：申請課程應採用互動式教學法、問題導向教學法、或其他能

促進學生在課堂中使用英語討論之教學法。 

伍、 申請方式 

教師應依據本校國際事務處每年公告之申請時間及方式提出申請。 

陸、 補助方式 

一、 每門課程每學期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15,000 元整。 

二、 每位教師每學期僅限申請一門課程之補助。新開課程及老師優先補助。 

三、 補助金將於學期結束後發放。如課程經核定補助後取消或修課人數不達

25 人，則不予發放補助。 

柒、 審核及經費來源 

一、 補助之審核作業由國際事務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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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大專院校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相關經費核銷

須依「大專校院推動雙語化計畫補助暨經費使用原則」及「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辦理。 

三、 依年度預算決定實際補助名額。經費中斷或刪減時，本中心得停止實施

或酌減補助名額及金額。 

四、 本要點經雙語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